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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二〇一五年八月

公司声明

１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３

、本预案是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说明，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不实陈述。

４

、本预案所述事项并不代表审批机关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确认或批准，本预案所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核准。

５

、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已经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９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其他监管机构

审批同意（如需）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数量为不超过

１

，

９２６

，

６７１

，

９２４

股，由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

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淘宝（中国）软件和安信

－

苏宁

２

号。根据发行对象与本公司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本次发

行确定股份数量的原则为：

（

１

）本次发行完成后，淘宝（中国）软件持有的公司股票数量为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９．９９％

（发行股份数量尾数出现不足一股时舍去取

整）；

（

２

）安信

－

苏宁

２

号以不超过

１０

亿元参与认购本次发行。

根据上述原则及协议签署日的公司股本总额，确定发行对象的认购股份数量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份数量（股） 认购金额（万元）

１

淘宝（中国）软件

１

，

８６１

，

０１２

，

０４３ ２

，

８３４

，

３２１．３４

２

安信

－

苏宁

２

号

６５

，

６５９

，

８８１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 计

１

，

９２６

，

６７１

，

９２４ ２

，

９３４

，

３２１．３４

若本次发行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各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以保证淘宝（中国）软件认购

的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总数的

１９．９９％

（发行股份数量尾数出现不足一股时舍去取整）。

４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新股登记日

／

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５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为

１５．２３

元

／

股（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１０５．７６％

），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注：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对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将

做相应调整。

６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２

，

９３４

，

３２１．３４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计划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万元）

募集资金拟投入额（万元）

第一类项目 物流平台建设项目

９５４

，

３６９．６６ ８７３

，

３４５．３２

１．１

自动化拣选中心建设项目

２８３

，

６８７．１４ ２５０

，

５１２．０４

１．２

区域配送中心建设项目

３１９

，

４２１．１９ ２７２

，

８３３．２８

１．３

物流运营业务发展项目

３５１

，

２６１．３３ ３５０

，

０００．００

第二类项目 苏宁易购云店发展项目

１

，

１５０

，

９５９．５７ １

，

００６

，

１６０．１３

２．１

租赁店项目

５１４

，

４３２．００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２

改造店项目

１２１

，

４１０．００ １２１

，

４１０．００

２．３

购置店项目

４１０

，

２７５．５７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４

苏宁易购云店品牌推广项目

１０４

，

８４２．００ ８４

，

７５０．１３

第三类项目 互联网金融项目

３３５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５

，

０００．００

３．１

补充金融公司资本金项目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２

补充易付宝资本金项目

８５

，

０００．００ ８５

，

０００．００

第四类项目

ＩＴ

项目

１６９

，

８１５．８９ １６９

，

８１５．８９

４．１

云计算项目

１１０

，

０５７．４０ １１０

，

０５７．４０

４．２

大数据项目

４９

，

１０２．３０ ４９

，

１０２．３０

４．３

智能家居项目

１０

，

６５６．１９ １０

，

６５６．１９

第五类项目 偿还银行贷款

２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第六类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 计

３

，

２００

，

１４５．１２ ２

，

９３４

，

３２１．３４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２０１５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若实际募集资金数额（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７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３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３

］

４３

号）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经营发展情

况，公司制定了《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股东回报规划》并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相关情况详见“第六节 公司股利分配政策及股利分配情况”。

８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不变，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释义

除非本预案另有所说明，下列词语之特定含义如下：

基本术语

本公司、公司、苏宁云商、发行人 指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苏宁控股 指 苏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张近东先生之独资公司

苏宁电器集团 指

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持有公司

１４．６０％

股份

阿里巴巴集团 指

Ａｌｉｂａｂａ Ｇｒｏｕｐ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为一家注册地在开

曼群岛的纽交所上市公司

淘宝（中国）软件 指 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本次发行对象之一

安信

－

苏宁

２

号 指 安信

－

苏宁众承

２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本次发行对象之一

易付宝 指 南京苏宁易付宝科技有限公司

发行、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行为

本预案 指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定价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股票、

Ａ

股 指 发行人发行的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的人民币普通股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专业术语

ＴＭＳ

指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 即运输管理系统。

ＴＭＳ

是物流管理系统中的一

个子系统，其主要功能是对物流环节中的运输环节的具体管理，包括车辆管理、

在运货物管理等

ＤＭＳ

指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 即配送管理系统。

ＤＭＳ

是物流管理系统中的一个子

系统，其主要功能是对物流环节中的短途运输的具体管理，包括路径规划、订单

管理、回单管理等

ＷＭＳ

指

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即仓储管理系统。是自动化仓储物流系统的重要

组成部分，通过有效控制并跟踪仓储业务的物流和成本管理全过程，实现完善的

企业仓储信息管理

ＤＰＳ

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ｉｃｋ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即电子拣选系统。通过在货物储位上安装电子显示装置，

通过

ＤＰＳ

系统分析并发出指令， 指引拣货人员到指定位置拣取指定数量的货物，

从而提升商品拣选效率

云计算、云平台 指

一种可配置的共享资源池，该资源池提供网络、服务器、存储、应用程序和服务等

多种硬件和软件资源，具备自我管理能力，用户只需少量参与就可按需获取资源

大数据 指

利用云计算的分布式处理架构， 对超出常规软件分析能力的海量数据进行专业

化处理，从而形成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力和流程优化能力

Ｏ２Ｏ

指

Ｏｎｌｉｎｅ ｔｏ Ｏｆｆｌｉｎｅ

，即从线上到线下，是指将线下的商务机会与互联网结合

ＳＫＵ

指

ＳＫＵ＝Ｓｔｏｃｋ Ｋｅｅｐｉｎｇ Ｕｎｉｔ

，即库存计量单位，公司以商品的自然属性定义，即使同

一商品来自不同供应商、 同一商品被公司和开放平台第三方商户销售均计为同

一种

ＳＫＵ

Ｂ２Ｂ

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ｏ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是电子商务的一种模式，是指进行电子商务交易的供需双方

都是商家（或企业、公司），使用了互联网的技术或各种商务网络平台，完成商务

交易的过程

Ｂ２Ｃ

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ｏ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是电子商务的一种模式，即通常说的商业零售，直接面向消

费者销售产品和服务。这种形式的电子商务一般以网络零售业为主，主要借助于

互联网开展在线销售活动

ＩａａＳ

指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ｓ ａ Ｓｅｒｖｉｃｅ

，基础设施即服务。客户通过互联网从完善的计算机基础

设施获得服务，这类服务称为“基础设施即服务”

ＰａａＳ

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ａｓ ａ Ｓｅｒｖｉｃｅ

，平台即服务。客户使用云供应商支持的开发语言和工具，开

发出应用程序，并发布到云基础架构上，把服务器平台作为一种服务提供的商业

模式

ＳａａＳ

指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ａｓ ａ Ｓｅｒｖｉｃｅ

， 软件即服务。 供应商将应用软件统一部署在自己的服务器

上，客户可以根据自己实际需求，通过互联网向厂商定购所需的应用软件服务，

按定购服务多少和时间长短向厂商支付费用， 并通过互联网获得厂商提供的服

务

注：本预案中如存在总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第一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概要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ＳＵＮＩＮＧ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ＧＲＯＵＰ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７

，

３８３

，

０４３

，

１５０

元

法定代表人： 张近东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苏宁云商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２４

注册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山西路

８

号金山大厦

１－５

层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

１

号

邮政编码：

２１００４２

电话：

０２５－８４４１８８８８－８８８１２２／８８８４８０

传真：

０２５－８４４１８８８８－２－８８８４８０

电子信箱：

ｓｔｏｃｋ＠ｃｎｓｕｎｉｎｇ．ｃｏｍ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ｕｎｉｎｇ．ｃｎ

经营范围：

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办公设备、通讯产品及配件的连锁销售和服务，空调配件的销售，制冷空调设备及

家用电器的安装与维修，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系统集成，百货、自行车、电动助力车、摩托车、汽车的连

锁销售，实业投资，场地租赁，柜台出租，国内产品展览服务，企业形象策划，经济信息咨询服务，人才培

训，商务代理，仓储，微型计算机配件、软件的销售，微型计算机的安装及维修，废旧物资的回收与销售，

乐器销售，工艺礼品、纪念品销售，国内贸易，代办（移动、电信、联通）委托的各项业务，移动通讯转售业

务，货物运输代理，仓储，装卸搬运。出版物省内连锁，普通货运，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批发与零售，保健

食品的零售，国内快递、国际快递（邮政企业专营业务除外），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

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餐饮服务（限分公司经营）（按《餐饮服务许可证》所列范围

经营）。建筑材料、装潢材料、摄像器材的销售、自营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设计、制作、代理、发

布国内各类广告，代订酒店，初级农产品的销售，车载设备，智能家居，智能电子设备，音像制品的零售，

酒类零售与批发，医疗器械销售，乳制品的批发与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背景

１

、商业零售行业有望长期保持较快发展，行业整合趋势利好龙头企业

在我国宏观经济整体保持较快增长的同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以较快的速度蓬勃发展。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了

５４１．５０％

，年复合增长率

１２．８２％

，多数年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率均高于

ＧＤＰ

增速，尤其在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商业

零售行业整体表现出了较强的抗周期性。预计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仍处在城镇化进程较快发展时期，消费将逐步成为拉动中国经

济增长的中坚力量，我国居民对终端消费品的需求总量和需求层次必然不断提升。我国商业零售行业有望长期保持较快发展。

同时，我国商业零售业的行业集中度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借鉴美国商业零售行业龙头沃尔玛（

Ｗａｌｍａｒｔ

）、梅西百货（

Ｍａｃｙ

’

ｓ

）等的发展轨

迹，我国零售行业洗牌整合趋势将日益明显，从而不断提升行业整体运营效率。长远来看，零售行业龙头企业的竞争优势地位将日益凸显。

数据来源：艾瑞咨询

２

、提升用户体验始终是零售行业的制胜之道，实体上线、电商落地、全渠道融合是零售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近年来，中国商业零售业正在发生着深刻变革，互联网零售正在迅速崛起。中国网购交易规模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期间的复合增速达

６５％

，远

高于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１５％

的增长水平。

２０１３

年中国网购交易规模达

１．８５

万亿，超过美国。互联网技术革新推动零售渠道变革，电子商

务扁平化渠道带来了更强的比价效应，同时网购用户通过评论、交互等方式，也在不断减少着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相较于层

层加价、价格不透明的传统零售渠道，网购为中国消费者带来了更好的购物体验，这是中国网购销售交易规模呈几何倍数增长的主要原因。

在线上电子商务市场快速发展的同时，消费者从注重产品价格、性能等基本需求逐渐升级至追求个性化、体验性和情感性等高层次需

求。在此背景下，单纯的线上消费体验无法充分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而线下零售实体店能够为消费者提供社交、餐饮、休闲、娱乐、教育、

售后维修等多方面生活服务和需要深度体验的消费类型。数据显示，尽管中国网购绝对规模持续增长，但近年来增速已经在逐渐下滑；从美

国、日本等成熟市场经验看，网购交易规模占比的增速也在逐步趋缓。

面对行业发展变革趋势，商业零售企业唯有打通渠道边界，实体渠道企业拥抱互联网，电商渠道企业积极落地，实现全渠道布局，将线下

网点布局、参与体验、供应链体系等优势与线上流量获取、支付便捷、配送时效等优势相结合，才能形成在未来竞争中制胜的优势，更好满足消

费者日益提升的消费体验需求。

数据来源：艾瑞咨询

３

、国家“互联网

＋

”行动计划的重要体现和落地

面对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时代，公司近年来坚决推进转型发展，按照“一体、两翼、三云、四端”的互联网零售战略，坚持顾客服务、商品

经营的零售本质，

Ｏ２Ｏ

融合运营，开放物流云、数据云和金融云，产品线从家电、

３Ｃ

拓展至超市、母婴、百货、数据、金融、内容等产品，通过四端

协同实现无处不在的一站式消费体验。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

”行动的指导意见》，明确了“互联网

＋

”的十一个重点行

动领域，包括创业创新、电子商务、现代农业、智慧能源、益民服务、高效物流、协同制造、普惠金融、便捷交通、绿色生态、人工智能。“互联网

＋

”

将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

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中国领先商业零售企业和中国电子商务龙头企业以股权为纽带，进行战略合作，优势互补，是国家“互联网

＋

”行动

计划的重要体现和落地。本次战略合作将开启未来中国商业零售行业实体渠道与互联网渠道深度融合的大时代，引领中国零售行业变革提

效。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目的

１

、以股权为纽带确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坚定加速推进公司

Ｏ２Ｏ

战略转型

在“互联网

＋

”的发展潮流之下，为了更好地提升商品与服务的用户体验、改进物流与供应链的运营效率，公司拟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向

淘宝（中国）软件发行股份，引进阿里巴巴集团作为公司的战略投资者。同时，公司与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签署了业务合作框架协议，并将

认购阿里巴巴集团发行的股份，双方将以股权为纽带确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

公司将在自身强有力的线下门店资源和物流体系的优势基础之上，通过与阿里巴巴集团的深度战略合作，充分发挥双方在线下用户、线

上流量、大数据、平台、供应链、仓储物流、实体门店、商品、服务、技术、金融、管理、人才等各个方面的协同优势，坚定加速推进公司战略转型。

２

、继续做大做强公司主营业务，夯实公司核心竞争力

公司是国内商业零售行业的领导企业，在互联网的浪潮下，率先结合互联网技术和模式推动行业创新，引领零售行业发展新趋势。目前，

公司在线下拥有遍布全国的实体网络，在线上苏宁易购稳居国内

Ｂ２Ｃ

网站前三名。

作为行业积极转型的代表，公司对“互联网

＋

”环境下商业零售企业发展方向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通过近年的实践，公司进一步

明确战略方向：坚持不断提升包括渠道、物流、供应链的商业零售核心竞争力，同时坚持利用包括大数据、开放理念、用户体验、团队创新等创

新思维和创新互联网技术，共同构建公司核心竞争力。

物流能力建设上，公司打造物流子公司集团架构，形成以选址、开发、建设为一体的物流资产运营与涵盖仓储、运输、配送全流程的物流服

务运营相结合的物流全价值链。

在实体门店方面，公司将在全国范围内通过新开和改造形成网络完善的苏宁易购云店网络。苏宁易购云店是公司在“互联网

＋

”时代针对

未来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和消费习惯打造的提供一流消费体验的新一代实体门店， 是公司互联网转型、

Ｏ２Ｏ

深度融合模式落地的平台载体，也

是公司未来最重要的线下流量入口。

在金融方面，公司建设金融子集团，围绕公司生态圈的用户、合作伙伴形成全面的金融服务能力。通过将内部资金流社会化，真正满足消

费者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和供应链上商家的各类融资需求，并通过互联网金融

ＩＴ

建设，实现互联网金融标准化运作。

在

ＩＴ

方面，公司将围绕大数据加快各类应用研发，使得从用户营销到供应链升级、到内部管理创新建立全新的支撑平台，对于组织扁平、

营销精准、周转优化形成质的变革；围绕硬件、网络、内容协同的商业模式升级，从云、管、端三个方面投入研发资源；同时，围绕

Ｏ２Ｏ

加大资源

投入，使得公司作为实质拥有多端平台能力的互联网零售企业，向用户、供应商提供更为丰富、更有体验的应用服务，从而提升公司对用户的

吸引与增值服务能力，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

３

、提升公司资本实力，为公司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公司自上市以来为做大做强主营业务，积极推进

Ｏ２Ｏ

战略转型，实施了一系列股权债权融资、产业并购等资本运作项目，为投资者实现了

良好的投资回报。

目前，公司正处于互联网

Ｏ２Ｏ

战略转型的关键时期，公司拟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进一步提高公司资本实力，以抓住行业发展机

遇，积极做大做强公司主营业务，引入战略投资者，为公司各项业务的持续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综上，在考虑未来的资本性支出及流动资金需求，充分分析营运资金状况与盈利能力的基础上，公司提出了

２０１５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计划。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投资物流平台项目、云店发展、互联网金融和

ＩＴ

项目等方面，并通过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贷款充实公司运营资

金、改善公司资本结构，以提升整体盈利能力，强化公司竞争优势，符合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长期利益。

(下转B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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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公司股票

(

股票代码

:002024,

股票简称

:

苏宁云商

)

自

2015

年

8

月

11

日开市起复牌。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公司”

)

于

2015

年

8

月

6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的通知

,

于

2015

年

8

月

9

日

15:30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

,

实际现场出席董事

7

名

,

独立董事徐光华先生、沈厚才先生

因工作安排

,

未能现场出席会议

,

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会议由董事长张近东先生主持

,

会议的召

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审议和表决

,

全体董事形成以下决议

:

一、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签订业务合作框架协议的议案》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

《关于签订业务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内容具体详见公司

2015-045

号公告。

二、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

规定

,

公司逐项对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

,

在对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认真自查论证的基础上

,

认为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的

条件。

三、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孙为民、金明、任峻、孟祥胜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

由

5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

赞成票数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

的

100%

审议通过此项议案。

1

、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2

、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

3

、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淘宝

(

中国

)

软件和安信

-

苏宁

2

号。根据发行对象与本公司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

本次发行

确定股份数量的原则为

:

(1)

本次发行完成后

,

淘宝

(

中国

)

软件持有的公司股票数量为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的

19.99%(

发行股份数量尾数出现不足一股时舍去取整

);

(2)

安信

-

苏宁

2

号以不超过

10

亿元参与认购本次发行。

根据上述原则及协议签署日的公司股本总额

,

确定发行对象的认购股份数量如下

: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份数量（股） 认购金额（万元）

１

淘宝（中国）软件

１

，

８６１

，

０１２

，

０４３ ２

，

８３４

，

３２１．３４

２

安信

－

苏宁

２

号

６５

，

６５９

，

８８１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 计

１

，

９２６

，

６７１

，

９２４ ２

，

９３４

，

３２１．３４

若本次发行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

,

各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

以保证淘宝

(

中国

)

软件认购的

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总数的

19.99%(

发行股份数量尾数出现不足一股时舍去取整

)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由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

4

、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

即

2015

年

8

月

11

日。

5

、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为

15.23

元

/

股

(

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105.76%),

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

(

注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

。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

,

对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将

做相应调整。

6

、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数量为不超过

1,926,671,924

股。

若本次发行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

,

各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数量将根据安信

-

苏宁众承

2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认

购金额、淘宝

(

中国

)

软件有限公司认购比例及除权、除息后的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7

、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所认购的股份

,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8

、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9

、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934,321.34

万元

,

扣除发行费用后计划用于以下项目

: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万元）

募集资金拟投入额（万元）

第一类项目 物流平台建设项目

９５４

，

３６９．６６ ８７３

，

３４５．３２

１．１

自动化拣选中心建设项目

２８３

，

６８７．１４ ２５０

，

５１２．０４

１．２

区域配送中心建设项目

３１９

，

４２１．１９ ２７２

，

８３３．２８

１．３

物流运营业务发展项目

３５１

，

２６１．３３ ３５０

，

０００．００

第二类项目 苏宁易购云店发展项目

１

，

１５０

，

９５９．５７ １

，

００６

，

１６０．１３

２．１

租赁店项目

５１４

，

４３２．００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２

改造店项目

１２１

，

４１０．００ １２１

，

４１０．００

２．３

购置店项目

４１０

，

２７５．５７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４

苏宁易购云店品牌推广项目

１０４

，

８４２．００ ８４

，

７５０．１３

第三类项目 互联网金融项目

３３５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５

，

０００．００

３．１

补充金融公司资本金项目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２

补充易付宝资本金项目

８５

，

０００．００ ８５

，

０００．００

第四类项目

ＩＴ

项目

１６９

，

８１５．８９ １６９

，

８１５．８９

４．１

云计算项目

１１０

，

０５７．４０ １１０

，

０５７．４０

４．２

大数据项目

４９

，

１０２．３０ ４９

，

１０２．３０

４．３

智能家居项目

１０

，

６５６．１９ １０

，

６５６．１９

第五类项目 偿还银行贷款

２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第六类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 计

３

，

２００

，

１４５．１２ ２

，

９３４

，

３２１．３４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

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

年修订

)

》等相关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若实际募集资金数额

(

扣除发行费用后

)

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

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10

、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归属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的持股比例共享。

11

、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为自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四、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孙为民、金明、任峻、孟祥胜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

由

5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

赞成票数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

的

100%

审议通过此项议案。

安信

-

苏宁众承

2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委托人为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代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

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对象

包括公司董事孙为民、金明、任峻、孟祥胜

,

监事李建颖、汪晓玲、华志松及财务负责人肖忠祥。因此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规定

,

安信

-

苏宁众承

2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

本议案由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

,

本公司独立董事也就该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

,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具体详见公司

2015-046

号公告。

五、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与淘宝

(

中国

)

软件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股份认购协议

>

的议案》

,

本议案需

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同意与淘宝

(

中国

)

软件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

并授权董事会秘书任峻先生作为公司代表签署上述协议

文件。

《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股份认购协议

>

的公告》具体详见公司

2015-047

号公告。

六、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与安信

-

苏宁众承

2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股份认购协议

>

的议

案》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孙为民、金明、任峻、孟祥胜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

由

5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

赞成票数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

的

100%

审议通过此项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代安信

-

苏宁众承

2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

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

并授权董事会秘

书任峻先生作为公司代表签署上述协议文件。

《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股份认购协议

>

的公告》具体详见公司

2015-047

号公告。

七、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孙为民、金明、任峻、孟祥胜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

由

5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

赞成票数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

的

100%

审议通过此项议案。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具体详见公司

2015-048

号公告。

八、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九、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详见公司

2015-049

号公告。

十、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

本议案

需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安排

,

为高效、有序地完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

,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特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全部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

:

1

、按照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

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

,

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起止

时间、具体申购方法

,

以及其他与发行上市有关的事项

;

2

、决定并聘请保荐机构等中介机构

,

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

,

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认

购协议、上市协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运作过程中的重大合同等

;

3

、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制作、修改、报送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报材料

,

全权回复证券监管部门及相关政府部门

的反馈意见

;

4

、根据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的要求、证券市场和公司的实际情况

,

对本次发行具体方案作相应调整

,

包括但不限于本次发行股份数量、发行

价格、募集资金总额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项目投资金额等

(

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

);

5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果

,

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事宜

;

6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

,

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登记、锁

定和上市等事宜

;

7

、如国家、证券监管部门对非公开发行政策有新的规定

,

授权董事会对本次具体发行方案作相应调整

,

并继续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

事宜

;

8

、授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建设有关的相关事项

,

根据市场情况和项目进展情况

,

董事会可适当调整募集资金

使用项目的投资进度和实际使用金额

;

9

、授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其他事项。

本授权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议案之日起十二个月。

十一、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投资认购

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增发股份 并签署

<

投资协议

>

以及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对外投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以不超过

140

亿元人民币

,

按照

81.51

美元

/

股的价格

,

投资认购

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增发的普通股股份

,

并就此事项与

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签署《投资协议》。

公司董事会特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办理与公司投资认购

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股份涉及的政府审批、外汇登记等相关事宜。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会秘书任峻先生作为董事会代表与

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签署《投资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5-050

《关于战略投资

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的公告》。

十二、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

草案

)>

的议案》。该议

案需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孙为民、金明、任峻、孟祥胜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

由

5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

赞成票数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

的

100%

审议通过此项议案。

鉴于公司员工对公司长期稳定发展具有强烈信心

,

为建立员工与公司利益有机结合的长效机制

,

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拟

变更为非公开发行获得的股票

;

锁定期由原先最短

12

个月延长到

36

个月

;

资金来源为公司员工自筹资金、合法借款等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允许

方式取得的资金。计划其他相关内容未变化。

依据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之安排

,

董事会

对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

草案

)

部分内容进行修订

,

本次修订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均已对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修订发表意见

,

同意本次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

)

》及

2015-051

号《苏宁云商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摘要

(

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

)

》。

十三、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

(2015-2017

年

)

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5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

为明确公司对新老股东合理投资回报

,

增加利润

分配决策透明度和可操作性

,

便于股东对公司经营和利润分配进行监督

,

制订了《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2015-2017

年

)

股东回

报规划》。公司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内容发表了独立意见。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2015-2017

年

)

股东回报规划》全文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8月11日

证券代码:002024� � � �证券简称:苏宁云商 公告编号:2015-045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业务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签订

<

业务合作框架协议

>

的议案》

,

同意公司与阿里巴巴

(

中国

)

有限公司签署《业务合

作框架协议》并与其关联方

(

合称“阿里巴巴集团”

)

拟进行若干业务合作

,

就其业务合作事项达成框架协议内容公告如下

:

一、合作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1

、电商业务合作

公司将在“天猫”开放平台开设并打造全新频道—“苏宁易购天猫旗舰店”

,

定位“正品保障、精品优选、极速物流、无忧售后”

,

并致力于

O2O

商业模式的创新与推广。

2

、物流业务合作

双方将开展紧密合作

,

苏宁物流将作为“苏宁易购天猫旗舰店”的物流服务商

,

同时阿里巴巴集团在其开放平台上将苏宁物流作为菜鸟网

络的物流服务商。

3

、售后服务

公司将整合其自营及加盟售后服务网络

(

包括售后报修和售后维修

),

将其和物流服务一起作为后台标准服务

,

提供给“苏宁易购天猫旗舰

店”、天猫和淘宝。

4

、关于门店

公司所有门店向阿里巴巴集团用户开放对消费者的物流服务、售后服务和支付结算服务

,

提升用户体验

;

同时协助阿里巴巴集团开展用

户的线下营销活动和客户关系维护工作。

5

、

O2O

业务合作

双方将积极研究整合双方优势资源

,

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移动应用、金融支付等先进手段打造

O2O

移动应用产品

,

创新

O2O

运营模式。

6

、其他业务事项

此外

,

双方同意在商品专业服务、支付以及阿里巴巴集团其他业务方面开展合作。

双方将共同规划境外业务的拓展

,

整合阿里巴巴集团的境外电商经营能力和公司的海外门店资源。

二、对公司的影响

在“互联网

+

”的发展潮流之下

,

为了更好地提升商品与服务的用户体验、更好地提升物流与供应链的运营效率

,

公司拟与阿里巴巴集团开

展战略合作

,

将在保持各自业务独立性的基础上协同各自在用户、平台、商品、服务、技术等方面的资源

,

创新

O2O

商业模式

,

推动中国乃至全球

商业零售行业的升级发展。

本协议仅为双方合作框架协议

,

尚待具体的执行实施

,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1日

证券代码:002024� � � �证券简称:苏宁云商 公告编号:2015-046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

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

一

)

交易情况

经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

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议

案》、《关于与安信

-

苏宁众承

2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股份认购协议

>

的议案》等。公司向淘宝

(

中国

)

软件有限公司、安信

-

苏

宁众承

2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两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

),

其中安信

-

苏宁众承

2

号定向资

产管理计划以现金方式认购股份数不超过

6,565.99

万股

,

认购金额不超过

100,000

万元。

(

二

)

关联关系

安信

-

苏宁众承

2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委托人为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代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

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对象

包括公司董事孙为民、金明、任峻、孟祥胜

,

监事李建颖、汪晓玲、华志松及财务负责人肖忠祥。因此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规定

,

安信

-

苏宁众承

2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

(

三

)

审议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相关议案进行表决时

,

关联董事孙为民、金明、任峻、孟祥胜予

以回避表决

,

由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本公司独立董事也就该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

,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此项关联交易尚须公司

2015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与该项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的投票权。

二、关联方介绍

(

一

)

安信证券

中文名称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35

层、

28

层

A02

单元

法定代表人

:

王连志

注册资本

:3,525,134,979.00

元

成立日期

:2006

年

8

月

22

日

经营范围

:

证券经纪

;

证券投资咨询

;

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

;

证券承销与保荐

;

证券自营

;

证券资产管理

;

融资融券

;

证券

投资基金销售

;

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

代销金融产品及证券业务外汇经营许可证批准的外汇业务

;

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证券业务。

股权结构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安信证券”

)

的股权结构为中纺投资持有

99.9969%,

上海毅胜投资持有

0.0031%;

安信证券实际控制

人为国务院国资委。

(

二

)

安信

-

苏宁众承

2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

、概况

安信

-

苏宁众承

2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由安信证券设立和管理

,

由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不超过

100,000

万元认购

,

全额用于投资苏宁

云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安信

-

苏宁众承

2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存续期为

48

个月

,

管理期限按员工持股计划方案执行。其中前

36

个月为锁定期

,

后

12

个月为资产管理

计划项下苏宁云商股票限售解禁后的减持期间。

2

、简要财务报表

安信

-

苏宁众承

2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尚未设立。

3

、管理原则

该资产管理计划由安信证券管理

,

委托财产投资证券所产生的权利

,

由委托人自行行使

,

义务由委托人自行履行

,

管理人给予配合

;

委托人

书面委托管理人行使权利的除外。

4

、发行对象及其有关人员最近五年受处罚等情况

安信证券拟设立的安信

-

苏宁众承

2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不涉及该事项。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代安信

-

苏宁众承

2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

已与公司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

该协议的主要内容如

下

:

(

一

)

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甲方

: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代安信

-

苏宁众承

2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

双方于

2015

年

8

月

9

日就本次非公开发行签署了《股份认购协议》。

(

二

)

认购股份数量、发行价格

1

、乙方拟以现金出资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

万元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2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15.23

元

/

股

,

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定价基准日前

N

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N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N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

。

3

、在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

,

若甲方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

,

将根据以下公式对上述发行

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

假设调整前发行价格为

P0,

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N,

每股增发新股或配股数为

K,

增发新股或配股价为

A,

每股派息为

D,

调整后发行价格

为

P1,

则

:

(1)

派息

:P1=P0-D

(2)

送股或转增股本

:P1=P0/(1+N)

(3)

增发新股或配股

:P1=(P0+A×K)/(1+K)

(4)

以上三项同时进行

:P1=(P0-D+A×K)/(1+K+N)

4

、乙方拟以全部认购价款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65,659,881

股。如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发行价格按照前述约定进

行调整的

,

则上述认购股票数量相应变更为

:

认购价款

/

调整后发行价格

(

不足一股余额赠与公司

)

。

(

三

)

支付方式

在本协议生效后

,

乙方应在甲方确定并通知乙方的本次发行的具体缴款日期将全部认购价款足额划入甲方指定收款账户。

(

四

)

限售期

乙方承诺及确认

,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本次发行取得的新增股份。

(

五

)

生效日期及生效条件

1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各自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成立。

2

、本协议在下列生效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

:

(1)

甲方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并批准本次发行

;

(2)

其他有权主管部门的核准

(

如需

);

(3)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

(

六

)

违约责任条款

1

、一方未能遵守或履行本协议项下约定、义务或责任、陈述或保证

,

即构成违约

,

违约方应负责赔偿对方因此而受到的损失。

2

、本协议项下约定的非公开发行事宜如非因甲方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的陈述或保证的原因而未获得

①

甲方董事会通过

;

和

/

或

②

甲方股

东大会通过

;

和

/

或

③

中国证监会及

/

或其他有权主管部门核准

(

如需

),

不构成甲方违约。

3

、因本协议项下的认购行为为乙方以甲方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

即安信

-

苏宁众承

2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

委托资产参

与认购的情形

,

若因前述定向计划委托人未能及时、足额将认购资金划入安信

-

苏宁众承

2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托管账户

,

以及其他非乙方原

因

,

导致乙方无法根据本协议的规定将认购价款足额划入甲方指定收款账户的

,

乙方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在“互联网

+

”的发展潮流之下

,

为了更好地提升商品与服务的用户体验、为了更好地提升商户与供应链的运营效率

,

公司拟通过本次非公

开发行引进战略投资者

,

协同各方在用户、平台、商品、服务、技术等方面的资源

,

创新

O2O

商业模式

,

推动中国和全球商业零售的升级发展。

鉴于公司员工对公司长期稳定发展具有强烈信心

,

为建立员工与公司利益有机结合的长效机制

,

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参与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认购

,

实现股东、公司和员工利益的一致。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

事前同意

)

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

一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

事前同意

)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公司独立董事经审阅本议案内容

,

认为

:

1

、鉴于安信

-

苏宁众承

2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委托人为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代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

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参

与对象包括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非公开发行构成关联交易

;

2

、基于对公司的长期持续稳定发展拥有强烈的信心

,

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

全力支持公司发展

,

符合公司整体

利益

;

3

、经审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以及股份认购协议

,

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

,

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

,

未发现存在侵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

,

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

;

4

、根据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董事会安排

,

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发行有关议案时

,

关联董事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

审议程序符合关联交

易的有关规定。

因此

,

我们一致同意将本议案内容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

二

)

独立意见

1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方案切实可行

,

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要求

,

有利于增强公司持续发展的能力

,

为股东创造更多的价值。公司员工持股计

划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

彰显员工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发展前景的信心

,

对公司发展战略的支持

,

有助于公司长期战略决

策的贯彻实施。

2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及方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

交易内容与方式符合相关规定

,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的共同利益。

综上

,

我们一致同意本议案内容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相关意见

;

3

、《股份认购协议》。

特此公告。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8月11日

证券代码:002024� � � �证券简称:苏宁云商 公告编号:2015-047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股份认购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

年

8

月

9

日

,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公司”

)

与淘宝

(

中国

)

软件有限公司

(

简称“淘宝

(

中国

)

软件”

)

、安信

-

苏宁众承

2

号定向资产

管理计划

(

简称“安信

-

苏宁

2

号”

)

两名特定对象分别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

由两名特定对象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

普通股

(A

股

)

。就上述协议内容公告如下

:

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

一

)

淘宝

(

中国

)

软件有限公司

1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

淘宝

(

中国

)

软件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

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荆丰村

法定代表人

:

陆兆禧

注册资本

:37,500

万美元

实收资本

:37,500

万美元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台港澳法人独资

)

成立日期

:2004

年

12

月

7

日

经营范围

:

研究、开发计算机软、硬件

,

网络技术产品

,

多媒体产品

;

系统集成的设计、调试及维护

;

销售自身开发的产品

;

并提供计算机技术

咨询、服务

,

电子商务平台支持

;

经济信息咨询

(

含商品中介

)(

国家禁止和限制的除外

,

凡涉及许可证制度的凭证经营

)

。

2

、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和经营成果

淘宝

(

中国

)

软件的主要业务为向中国最大的线上购物平台淘宝集市

www.taobao.com

提供全面的计算机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软件许可服

务。

淘宝集市是中国最受欢迎的电子商务平台之一

,

其使命是建立全面完善的电子商务生态系统

,

为合作伙伴和消费者提供最佳的用户体

验。淘宝集市的商家销售的产品涉及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

包括男装女装、鞋靴箱包、数码家电等。

3

、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淘宝

(

中国

)

软件为淘宝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淘宝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注册于香港。淘宝中国控股有限公司为

Taobao Holding

Limited

的全资子公司

,Taobao Holding Limited

为

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简称“阿里巴巴集团”

)

的全资子公司。

Taobao Holding Limited

和阿里巴巴集团皆在开曼群岛注册。

4

、简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合计

２９

，

３０８

，

９２８

，

７０９

负债合计

６

，

４１８

，

９６１

，

２１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２

，

８８９

，

９６７

，

４９９

项目

２０１４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２０

，

９４３

，

４７４

，

１９３

利润总额

９

，

６２０

，

９５２

，

４１２

净利润

８

，

７６５

，

５４０

，

２６７

注

: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

二

)

安信证券、安信

-

苏宁众承

2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

、安信证券

中文名称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35

层、

28

层

A02

单元

法定代表人

:

王连志

注册资本

:3,525,134,979.00

元

成立日期

:2006

年

8

月

22

日

经营范围

:

证券经纪

;

证券投资咨询

;

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

;

证券承销与保荐

;

证券自营

;

证券资产管理

;

融资融券

;

证券

投资基金销售

;

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

代销金融产品及证券业务外汇经营许可证批准的外汇业务

;

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证券业务。

股权结构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安信证券”

)

的股权结构为中纺投资持有

99.9969%,

上海毅胜投资持有

0.0031%;

安信证券实际控制

人为国务院国资委。

2

、安信

-

苏宁众承

2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

概况

安信

-

苏宁

2

号由安信证券设立和管理

,

由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不超过

100,000

万元认购

,

全额用于投资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

票。

安信

-

苏宁

2

号无固定期限

,

管理期限按员工持股计划方案执行。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限为

48

个月

,

自上市公司公告标的股

票登记至资产管理计划名下时起算。其中前

36

个月为锁定期

,

后

12

个月为资产管理计划项下苏宁云商股票限售解禁后的减持期间。待资产管

理计划项下公司股票全部减持完毕时

,

资产管理计划终止。

(2)

简要财务报表

安信

-

苏宁

2

号尚未设立

,

故无财务报表。

二、协议主要内容

(

一

)

淘宝

(

中国

)

软件有限公司

1

、合同主体

公司

: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方

:

淘宝

(

中国

)

软件有限公司

2

、认购股份数量、发行价格

公司将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认购方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本次发行”

),

且认购方将认购的公司股票数量

(

“股份认购数量”

)

为本次发行后

公司股本总额的百分之十九点九九

(19.99%)(

发行股份数量尾数出现不足一股时舍去取整

)

。根据本协议签署日公司股本总额以及公司董事会

确定的本次发行方案

,

股份认购数量为

1,861,012,043

股。

若公司在审议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

“定价基准日”

)

至发行日期间发生任何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其他形式的资本重

组或其他导致公司股本总额发生变更的情形

,

公司将根据证监会相关规则中所规定的计算公式对股份认购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

并保证股份认

购数量在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的百分之十九点九九

(19.99%)(

发行股份数量尾数出现不足一股时舍去取整

)

新股的每股认购价格

(

“每股认购价格”

)

为人民币

15.23

元

,

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一百零五点七六

(105.76%)

。尽管有上述规定

,

如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前支付任何权益分派、分红或进行任何分配、配股

,

或将公积金转增为注册资本或

发生其他除权除息事项

,

在符合中国法律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定价相关规定的前提下

,

每股认购价格应根据证监会相关规则中所规定

的计算公式作相应调整。

3

、支付股份认购价款的条件

认购方根据本协议支付股份认购价款的义务

,

应以下列每一条件在支付日之前或当日得以满足或被认购方书面豁免为前提

:

(1)

声明、保证和承诺。本协议中公司的部分声明和保证在本协议签署日是真实、准确的且不具有误导性

,

且在支付日在所有重大方面也均

应是真实、准确的且不具有误导性

,

具有如同在支付日作出的同等效力和效果

,

本协议所含的应由公司于支付日或之前履行的承诺和约定在

所有重大方面均已得到履行

;

(2)

批准和同意。证监会已按照本协议以及双方就本次发行签署的补充协议

(

如有

)

核准了本次发行

;

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已批准本次发

行

;

(3)

阿里巴巴集团股份认购交易。与阿里巴巴集团股份认购交易相关的全部协议已经适当签署和交付

,

并且阿里巴巴集团股份认购交易项

下的交割条件已经全部满足

(

根据其条款应在阿里巴巴集团股份认购交易交割日当天满足的除外

);

(4)

无重大不利变化。未发生单独或共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一项或多项事件

,

并且合理预期不会发生可能单独或共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的事件

;

及

(5)

生效通知。认购方已收到符合本协议规定的生效通知。

4

、新股发行和登记的先决条件

公司在本协议下向认购方发行和出售新股的义务以下列各项条件在支付日之前或当日得以满足或被公司书面豁免为前提

:

(1)

声明、保证和承诺。本协议中认购方的部分声明和保证在本协议签署日是真实、准确的且不具有误导性

,

且在支付日在所有重大方面也

均应是真实、准确的且不具有误导性

,

具有如同在支付日作出的同等效力和效果

;

及

(2)

批准和同意。证监会已按照本协议以及双方就本次发行签署的补充协议

(

如有

)

核准了本次发行。

5

、认购价款的支付

在协议之“

3

、支付股份认购价款的条件”载明的各项条件被证明得以满足或被豁免的前提下

,

认购方应在收到公司发出的书面通知之日

起的

5

个工作日内将全部股份认购价款支付至公司在生效通知中指定的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银行账户。各方同意

,

一旦经收款银行确认股

份认购价款已汇入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

即应视为认购方就其根据本协议认购新股的支付义务已履行完毕。

6

、新股转让及认购方增持的限制

(1)

自新股登记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认购方不得转让或出售新股。认购方应按照适用法律和证监会、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及要求就本次发行

中认购的新股出具相关锁定承诺

,

并办理新股锁定事宜。在上述期限内

,

不转让其于本协议项下所认购的新股。

(2)

在任何情况下

,

认购方均不得向公司的竞争对手转让或出售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为本条之目的

,

公司的竞争对手是指公司在本协议

签署日向认购方提供的竞争对手名单上的主体及其关联方

,

公司可以在任何一个日历年度末更新一次初始名单。为避免疑问

,

认购方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的方式转让公司股份不受本款的限制。

(3)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在未经公司事先书面同意的情况下

,

认购方及其关联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增持公司的股份

,

但以下情况除外

:(i)

公司向全

体股东发红股、配股导致的增持

;(ii)

张近东先生或者张近东先生的指定主体不再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7

、过渡期安排

(1)

公司同意并承诺

,

公司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直至新股登记日的期间内

,

除非

①

本协议另行约定

,

或

②

与认购方达成共识

,

公司应

:①

按照

与过去惯例相符的正常业务经营方式经营业务

;②

遵循中国法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

;

(2)

在不限制上述

(1)

款的前提下

,

公司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直至新股登记日的期间内

,

除非

①

本协议另行约定

,

或

②

与认购方达成共识

,

公

司

:①

主要集团成员的主营业务不能发生重大变更

;

或

②

不得对其章程中有关董事会结构和投票权相关的任何条款进行修订

;

(3)

在不限制上述

(1)

款的前提下

,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直至新股登记日的期间内

,

公司

(

或其他主要集团成员

)

采取下述行动应尽可能与认

购方达成共识

:①

主要集团成员进行重大关联交易

;

或

②

主要集团成员处置重大资产。

8

、认购方作为投资者的权利

(1)

董事提名

在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董事会的人数应不超过

9

名。在认购方并未转让或出售任何公司股份的前提下

,

如认购方在公司持股比例不低于

15%,

则认购方有权提名

2

名非独立董事

;

如认购方在公司持股比例低于

15%

但不低于

10%,

则认购方有权提名

1

名非独立董事。如果认购方转让

或出售任何公司股份

,

则在认购方在公司持股比例不低于

10%

的期间内

,

认购方有权提名

1

名非独立董事。在遵守中国法律和公司章程的前提

下

,

前述被提名人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成为公司董事。

(2)

优先认购权

在本次发行完成后

,

若公司拟进一步发行任何证券

,

在不违反适用中国法律和公司章程的前提下

,

认购方将有权优先参与

,

以和其他主体

同等的价格和条件认购公司发行的证券

,

以使认购方在紧随该等证券发行前在完全摊薄的基础上对公司的持股比例在紧随该等证券发行完

成后保持不变。

(3)

信息权

在不违反适用法律和公司内部管理规定的前提下

,

经认购方合理要求

,

公司应向认购方或其顾问提供必要的协助

,

以使得认购方得以满足

其编制财务报告、内部审计或合规的要求。公司应遵守适用法律与上市规则的规定

,

在规定期限内公布公司的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与年度报

告。

9

、赔偿责任

(1)

若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陈述、声明、保证、承诺、约定或义务

(

违约一方为“违约方”

),

违约方应向另一方

(

“守约方”

)

赔偿守约

方由于该等违约所承受或招致的所有损失、损害、费用和开支、利息和罚金。

(2)

尽管有前述规定

,

除非守约方因违约方违反本协议下的陈述、声明、保证、承诺、约定或义务的总赔偿金超过股份认购价总额的百分之

一点五

(1.5%),

违约方无须对守约方承担赔偿责任。

(3)

所有关于本协议中公司的声明和保证的索赔要求受限于以下赔偿的最高限额

:

①

就在本协议中公司的声明和保证之“组织和权限”

,

“同意和批准”

,

“公司以外的主要集团成员”和“资本结构”等条款下的声明和保证而

言

,

股份认购价款的

100%;

②

就公司在本协议中的其他声明和保证

,

股份认购价款的

20%

。

为避免疑义

,

公司没有义务承担任何超过上述最高限额的赔偿。

(

二

)

安信

-

苏宁众承

2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

、合同主体

甲方

: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代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

2

、认购股份数量、发行价格

(1)

乙方拟以现金出资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

万元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2)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15.23

元

/

股

,

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定价基准日前

N

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N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N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

。

(3)

在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

,

若甲方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

,

将根据以下公式对上述发行

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

假设调整前发行价格为

P0,

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N,

每股增发新股或配股数为

K,

增发新股或配股价为

A,

每股派息为

D,

调整后发行价格

为

P1,

则

:

①

派息

:P1=P0-D

②

送股或转增股本

:P1=P0/(1+N)

③

增发新股或配股

:P1=(P0+A×K)/(1+K)

④

以上三项同时进行

:P1=(P0-D+A×K)/(1+K+N)

(4)

乙方拟以全部认购价款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65,659,881

股。如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发行价格按照前述约定进

行调整的

,

则上述认购股票数量相应变更为

:

认购价款

/

调整后发行价格

(

不足一股余额赠与公司

)

。

3

、支付方式

在本协议生效后

,

乙方应在甲方确定并通知乙方的本次发行的具体缴款日期将全部认购价款足额划入甲方指定收款账户。

4

、限售期

乙方承诺及确认

,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本次发行取得的新增股份。

5

、协议生效成立及生效条件

(1)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各自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成立。

(2)

本协议在下列生效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

:

①

甲方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并批准本次发行

;

②

其他有权主管部门的核准

(

如需

);

③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

6

、违约责任条款

(1)

一方未能遵守或履行本协议项下约定、义务或责任、陈述或保证

,

即构成违约

,

违约方应负责赔偿对方因此而受到的损失。

(2)

本协议项下约定的非公开发行事宜如非因甲方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的陈述或保证的原因而未获得

①

甲方董事会通过

;

和

/

或

②

甲方股

东大会通过

;

和

/

或

③

中国证监会及

/

或其他有权主管部门核准

(

如需

),

不构成甲方违约。

(3)

因本协议项下的认购行为为乙方以甲方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

即安信

-

苏宁众承

2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

委托资产参

与认购的情形

,

若因前述定向计划委托人未能及时、足额将认购资金划入安信

-

苏宁众承

2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托管账户

,

以及其他非乙方原

因

,

导致乙方无法根据本协议的规定将认购价款足额划入甲方指定收款账户的

,

乙方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三、备查文件

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特此公告。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8月11日

股票代码:002024� � � �证券简称:苏宁云商 公告编号:2015-049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前次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签发的证监许可

[2012]477

号文《关于核准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本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2

日获准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86,831,284

股

,

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2.15

元

,

股款以人民币缴

足

,

计人民币

4,700,000,100.60

元

,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66,907,339.92

元后

,

募集股款共计人民币

4,633,092,760.68

元

(

以下简称“

2011

年度向特定投

资者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

上述资金于

2012

年

7

月

3

日到位

,

业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予以验证并出具普华永道中天验字

(2012)

第

248

号验资报告。

前次募集资金用于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

以下合称”本集团”

)

募集资金项目建设。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

,

本公司累计已使用前次募集资金合计人民币

414,187.15

万元

(

包括支付的银行手续费人民币

5.07

万元

)

。

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余额

(

含募集资金账户理财余额

)

为人民币

49,122.12

万元。

二、前次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1

、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本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连锁店发展项目、物流中心项目、自动化物流建设项目以及信息系统平台项目的建设。本公司将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本公司专户中

,

其中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将闲置的募集资金以定期存款、通知存款的方式存放

,

不存在存单抵押、

质押及其他所有权、使用权受到限制的情况。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

,

本公司

(

母公司

)

有五个募集资金专户、两个定期存款账户和一个通知存款账户

,

具体情况如下

: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千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余额

募集资金余

额

利息收入 合计

募集资金专

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洪武路支行

１０－１０２４０１０４０００６１５４ － ６

，

８３６．００ ６

，

８３６．００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湖南支行

１０３５１００００００８５４８７４ － ５

，

５０９．４０ ５

，

５０９．４０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营业部

７６４９０１８８０００４４００３８ １

，

２１８．０８ １３

，

７１２．０９ １４

，

９３０．１７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营业部

０８０１０１４１７００１５５９８ － １４

，

４５９．９９ １４

，

４５９．９９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鼓楼支行

３２０００６６２１０１８１７００９４５８７ － １

，

１６５．９５ １

，

１６５．９５

定期存款账

户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湖南路支行

１０３５１０００００１３０１３５２ ５３

，

１５０．００ ３８０．０２ ５３

，

５３０．０２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湖南路支行

１０３５１０００００１３６９９５６

？

１４

，

８５５．１２ ５１４４．８８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通知存款账

户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营业部

７０２２４８３２７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８９

，

２２３．２０ ４７

，

２０８．３３ １３６

，

４３１．５３

为进一步提高本公司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增强募集资金获取收益的能力

,

依据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制度规范

,

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

同意本公司在确保不影响

2011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项目建设进度和募集资金项目日常资金需求的情况下

,

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5.5

亿元

(

含

)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的银

行理财产品。

2014

年度

,

本公司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

含利息收入

)

人民币

26.93

亿元购买商业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

报告期内累计实现收益人民币

1,

050.38

万元。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

,

本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

含利息收入

)

购买商业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余额为人民币

44,300.00

万元

,

其中募集资金

人民币

40,199.80

万元

,

利息收入资金人民币

4,100.20

万元。

二、前次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

续

)

1

、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

续

)

2014

年度本公司购买商业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明细如下

: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千元

募集资金开户行 理财产品名称 收益类型

预期

年收益率

报告期内

理财金额

理财产品期末余额

理财期限

（天）

募集资金 利息资金

农业银行洪武路

支行

本利丰步步高

保本浮动收益

型

１．７５％－３．９％ ５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９０８．４０ ３１

，

０９１．６０ １－３１３

农业银行洪武路

支行

本利丰天天利

保本浮动收益

型

１．９０％ １３０

，

０００．００ － － １

农业银行洪武路支

行

“汇利丰”

２０１４

年第

６３４

期对

公定制人民币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型

４．８％ １３０

，

０００．００ － － ３２

农业银行洪武路支

行

“本利丰” 定向人民币理财

产品

保本保证收益

型

４．５％ １３０

，

０００．００ － － ３２

农业银行洪武路支

行

“汇利丰”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４４２

期

对公定制人民币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型

４．４％ １８０

，

０００．００ － － ３２

农业银行洪武路支

行

“汇利丰”

２０１４

年第

２１６１

期

对公定制人民币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型

５．０％ １８０

，

０００．００ － － ３５

农业银行洪武路支

行

“汇利丰”

２０１４

年第

３８７７

期

对公定制人民币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型

４．６％ １８０

，

０００．００ － － ４０

农业银行洪武路支

行

“汇利丰”

２０１４

年第

６１９５

期

对公定制人民币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型

４．５％ １８０

，

０００．００ － － ４０

农业银行洪武路支

行

“汇利丰”

２０１４

年第

２９９２

期

对公定制人民币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型

４．８％ １８０

，

０００．００ － － ３８

农业银行洪武路支

行

“汇利丰”

２０１４

年第

６５８５

期

对公定制人民币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型定期

４．４％ １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０

，

０００ － ４１

光大银行南京分行

营业部

对公保证收益型

Ｔ

计划

２０１４

年第四期产品

５

保证收益型

５．７％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 － ３０

光大银行南京分行

营业部

对公保证收益型

Ｔ

计划

２０１４

年第八期产品

２

保证收益型

５．０％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 － ９０

光大银行南京分行

营业部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型定期

４．１６％－４．６６％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３０－９０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

行

蕴通财富

．

日增利

Ｓ

款集合

理财计划

保本浮动收益

型

２．７％－３．６％ １６３

，

０００．００ ６５

，

０４５．８０ ７

，

９５４．２０ １３－３２０

民生银行南京分行

营业部

非凡资产管理

保本浮动收益

型

４．１％－４．２５％ ２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８

，

０４３．８０ １

，

９５６．２０ ３２－４５

合计

２

，

６９３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１

，

９９８．００ ４１

，

００２．００ －

三、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本公司

2012

年

7

月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的上市公告书

,

计划对

21

个具体项目使用募集资金计人民币

463,309.28

万

元。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

,

本公司实际投入所涉及使用募集资金项目款项计人民币

414,182.09

万元。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千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４

，

６３３

，

０９２．８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４

，

１４１

，

８２０．９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１００

，

２０７．８ ２０１２

年：

２

，

６９６

，

４８２．９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２．１６％ ２０１３

年：

８９３

，

７７９．１

２０１４

年：

５５１

，

５５８．９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

预定 可

使用状态

日期（或截

止日项目

完工程度）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与募

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的差额（注

３

）

１

３００

家连锁店发展项

目（注

１

）

３００

家连锁店发展项

目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

９００

，

０００．０

（注

１３

）

８２２

，

０７８．９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

９００

，

０００．０

（注

１３

）

８２２

，

０７８．９

（

７７

，

９２１．１

）

２０１３

年

２

重庆长寿寿星广场

店购置项目

重庆长寿寿星广场

店购置项目

１０５

，

３８９．０ １０５

，

３８９．０ １０２

，

５６７．２ １０５

，

３８９．０ １０５

，

３８９．０ １０２

，

５６７．２

（

２

，

８２１．８

）

２０１２

年

３

厦门财富港湾店购

置项目

厦门财富港湾店购

置项目

１２０

，

７１９．２ １２０

，

７１９．２ １２０

，

７１９．２ １２０

，

７１９．２ １２０

，

７１９．２ １２０

，

７１９．２ － ２０１２

年

４

抚顺中兴广场旗舰

店项目

抚顺中兴广场旗舰

店项目

３６１

，

１６４．９ －

（注

１３

）

－ － － － －

不适用

５

长春物流中心项目

（注

９

）

长春物流中心项目

１５２

，

７１９．４ １５２

，

７１９．４ １５２

，

７１９．４ １５２

，

７１９．４ １５２

，

７１９．４ １５２

，

７１９．４ － ２０１４

年

６

哈尔滨物流中心项

目（注

９

）

哈尔滨物流中心项

目

１８３

，

０８３．７ １８３

，

０８３．７ １８３

，

０８３．７ １８３

，

０８３．７ １８３

，

０８３．７ １８３

，

０８３．７ － ２０１３

年

７

包头物流中心项目

（注

９

）

包头物流中心项目

１４０

，

６１４．７ １４０

，

６１４．７ １３８

，

４２７．２ １４０

，

６１４．７ １４０

，

６１４．７ １３８

，

４２７．２

（

２

，

１８７．５

）

２０１３

年

８

济南物流中心项目

（注

９

）

济南物流中心项目

１４８

，

５１９．８ １４８

，

５１９．８ １４８

，

５１９．８ １４８

，

５１９．８ １４８

，

５１９．８ １４８

，

５１９．８ － ２０１３

年

９

青岛物流中心项目

（注

９

）

青岛物流中心项目

１７８

，

２１１．９ １７８

，

２１１．９ １７８

，

２１１．９ １７８

，

２１１．９ １７８

，

２１１．９ １７８

，

２１１．９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盐城物流中心项目

（注

９

）

盐城物流中心项目

１３８

，

６０５．９ １３８

，

６０５．９ １１９

，

８９０．６ １３８

，

６０５．９ １３８

，

６０５．９ １１９

，

８９０．６

（

１８

，

７１５．３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杭州物流中心项目

（注

９

）

杭州物流中心项目

１８４

，

０５４．２ １８４

，

０５４．２ １３１

，

００２．０ １８４

，

０５４．２ １８４

，

０５４．２ １３１

，

００２．０

（

５３

，

０５２．２

）

２０１３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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